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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《歌羅西書》的作者 

《歌羅西書》開頭說明，作者是「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和弟兄提摩太」。雖然提摩太在保羅

於羅馬省亞西亞（今土耳其）的事奉中與他同工，其中包括歌羅西城，並且在保羅寫作時與他同在，但他

並非作者，因為整封書信中保羅都是用第一人稱單數來寫作。多位早期基督教會領袖都見證保羅是《歌羅

西書》的作者。約主後 300 年，優西比烏（Eusebius）記載，全基督教會都承認保羅的十四封書信都是

他所寫。教父俄利根（Origen，約主後 225 年）、亞歷山大的革利免（Clement of Alexandria，約主後 

190 年）、特土良（Tertullian，約主後 190 年）以及愛任紐（Irenaeus，約主後 170 年）都引用《歌羅

西書》，並將其歸於保羅。因此，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都一致指出，使徒保羅是這封書信的作者。 

 

 

B. 《歌羅西書》的收信人 

根據《歌羅西書》4:12，以巴弗（Epaphras）是歌羅西本地人，他加入了保羅的同工團隊。因此，他極

有可能是那位在歌羅西傳福音並建立教會的人。《腓利門書》1:2-3 提到，歌羅西的教會是在腓利門家中

聚會。亞腓亞（Apphia）很可能是他的妻子，亞基布（Archippus）則是他的兒子。在基督教會歷史最初
兩百至四百年間，基督徒並沒有像今日在教堂建築物，而是在他們家中聚會，許多信徒樂意接待，將自己

的家開放作為聚會之處。《歌羅西書》4:12, 15 說，以巴弗主要在呂家穀（Lycus Valley）的三座城市- 

歌羅西、老底嘉（Laodicea）和希拉波立（Hierapolis）- 事奉。他常常為他們竭力禱告，求他們能在神

一切的旨意上站立得穩，作完全、成熟的信徒。《歌羅西書》4:15-16 說，保羅向住在老底嘉的基督徒和

在寧法（Nympha）家中聚會的教會問安，並囑咐歌羅西的信徒：「這書信在你們中間念了之後，也要在

老底嘉人的教會中念，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那封信。」希拉波立（Hierapolis）、老底嘉和歌羅西位

於呂家河谷沿岸，離以弗所東面約一百六十公里。歌羅西與老底嘉都位於從東面敘利亞到西面以弗所的主

要道路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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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《歌羅西書》的寫作背景、日期與地點 

保羅寫《歌羅西書》時，是一位帶著鎖鏈的囚犯。沒有任何證據能推翻傳統觀點 - 保羅是在他第一次被囚

于羅馬時，寫了《歌羅西書》、《腓利門書》、《以弗所書》和《腓立比書》。根據這些書信的內容，保

羅在監禁中仍享有一定的自由，這與路加在《使徒行傳》28:30-31 對保羅在羅馬監禁情況的記載相符。

當保羅在該撒利亞（Caesarea）被囚（主後 57 - 59 年）時，並沒有這樣的自由。 

有些人認為保羅是在以弗所被囚，因為這可以解釋他為何寫信給附近的教會，但在書信或使徒行傳中都沒

有證據表明他曾在以弗所被監禁。《使徒行傳》19 章詳細記載了保羅在以弗所三年的事奉，卻絲毫沒有

提及監禁的事。那時路加也不在以弗所。然而根據《歌羅西書》4:14，路加與保羅同在，並參與寫作這些

書信。同樣，亞裡達古（Aristarchus）也是與保羅同囚（4:10）。根據《使徒行傳》27:1-2, 28:16，路

加和亞裡達古確實與保羅一同去羅馬，在那裡他被監禁。此外，《彼得前書》5:13 說馬可當時也在羅馬。

正如在《以弗所書》和《腓立比書》的介紹中所提到，《歌羅西書》、《腓利門書》與《以弗所書》是在

主後 60 - 61 年間，保羅于羅馬寫成，由推基古（Tychicus）送往亞西亞省的各地（4:7）。《腓立比

書》則是在主後 61 年底才於羅馬完成，由以巴弗提（Epaphroditus）送往腓立比，那時路加、亞裡達古

和腓利門已不在保羅身邊（4:7, 10, 14, 23）。 

保羅被監禁時，是以「軟禁」的形式。他住在自己在羅馬租的房子裡，但被鎖鏈拴在一位必須看守他的羅

馬士兵身上（4:3, 18）。他仍然可以自由接待訪客。除了亞裡達古，他在羅馬還有提摩太、推基古、阿尼

西母（Onesimus）、猶士都（Justus）、以巴弗、馬可、路加和底馬（Demas）等同工（4:7-14；門 

1:23-24）。他請歌羅西的信徒為他禱告，求神為他開傳福音的門（4:3）。路加記載，保羅確實在被囚時

向各人傳講神國的福音，並教導有關主耶穌基督的事（徒 28:30-31)。 

《腓利門書》1:22 說，保羅請他們為他預備客房，因為他盼望不久後會被釋放。保羅在第一次羅馬監禁結

束後（主後 62 年），於主後 62 - 64 年間廣泛旅行，直到再度被捕並押回羅馬。在那段時間，他極可能

曾造訪歌羅西。 

 

 

D.《歌羅西書》的寫作目的 

根據《歌羅西書》1:7，保羅在第一次被囚于羅馬時，接待了以巴弗的來訪。以巴弗是那位在呂家穀三座

城市中忠心事奉基督的僕人。他從歌羅西遠行約一千六百至兩千一百公里來到羅馬，向保羅報告那些城市

中基督徒的屬靈光景。《歌羅西書》1:3-8 記載他的報告是正面的。但根據第 2 章和第 3 章，歌羅西的基

督徒正面臨兩大危機。 

第一，他們有落入「歌羅西異端」的危險。特別是第 2 章教導如何應對這危機，具體內容在《歌羅西書》

的主要資訊中有詳細說明。 

第二，他們有回到充滿嚴重淫亂的異教生活的危險。第 3 章特別教導如何應對這危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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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《歌羅西書》的分段 

保羅寫給歌羅西人的書信可以用這個主題來概括：「耶穌基督的至高無上 - 祂是唯一且全然足夠的救主與

主。」 

全書可分為兩大部分，每部分再分為兩個段落： 

第一部分：《歌羅西書》 1 – 2 章 - 耶穌基督是基督徒信心的物件 

《歌羅西書》第 1 章：耶穌基督在創造與救贖中至高無上。 

開卷問安（1:1-2）之後，保羅為歌羅西人的信心、愛心與盼望感謝神（1:3-8），並祈求他們在屬靈生命

中成長（1:9-12）。 

接著，他闡明耶穌基督的至高：基督是萬物的創造者，萬物都是為祂而造、受祂管理（1:17）；祂是那看

不見之神的可見形象，把看不見的神顯明給人（1:15）；祂完全具有神的本性，因為神一切的豐盛都住在

祂裡面（1:19）；在地上的末了，祂捨命，好使祂成為歷史上使人與神和好的至高者（1:20）；祂是歷史

上第一位從死裡復活、並且永遠活著的（1:18）；如今祂坐在天父上帝的右邊，成為整個受造界的至高主

宰，也是地上基督教會的元首（1:18）。福音所宣揚的奧秘，就是這位基督借著聖靈住在信徒心中
（1:27）。因此，第 1 章教導：基督高於一切。 

 

《歌羅西書》第 2 章：耶穌基督是抵擋異端的答案。 

歌羅西的信徒屬靈年幼，正面對各種假教師的攻擊，這些人用所謂的智慧與知識把他們引離基督。保羅宣

告，基督徒所需的一切答案都在基督裡，因為一切智慧與知識的寶庫都藏在祂裡面（2:3）。 

保羅警告他們要提防： 

● 虛空的哲學，因為它是基於人的傳統（2:8）； 

● 猶太人的禮儀主義，因為禮儀律法已經被廢除（2:14）； 

● 敬拜天使與追求異象，因為這使人不屬靈且自高自大（2:18）； 

● 禁欲主義及繁多的規條，因為它們是出於人的吩咐與教導，是自造的敬拜，對勝過罪惡的欲望毫無

益處（2:20-23）。 

因此，第 2 章教導：耶穌基督是唯一且全然足夠的救主。 

 

第二部分：《歌羅西書》 3 – 4 章 - 耶穌基督是基督徒生命的源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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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歌羅西書》第 3 章：耶穌基督應當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居首位。 

保羅宣告，基督是所有問題與試煉的唯一答案 - 不論對信徒個人（3:1-17），或對不同群體的信徒，如妻

子與丈夫、父親與兒女、奴僕與主人（3:18–4:1）。信徒的真正生命是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（3:3），所

以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（3:1-2）。 

保羅勸勉信徒要在成聖上不斷成長，因為他們已經脫去舊人，連同舊人的行為；並且穿上了新人，這新人

在知識上不斷更新，越來越像基督（3:9-10）。因此，他們有責任： 

● 治死罪惡的行為（3:5-7）； 

● 除去一切邪惡（3:8）； 

● 穿上各樣的美德（3:12-14）。 

基督要在他們心中作主（3:15），基督的道要豐豐富富地住在他們裡面（3:16）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要奉

主耶穌的名（3:17）。 

 

《歌羅西書》第 4 章：耶穌基督有許多同工。 

保羅勸勉所有歌羅西信徒，要借著為傳道與教導神話語的人禱告，成為基督的同工（4:2-4）；並借著生

活的見證為基督作見證（4:5-6）。 

最後，保羅提到數個同工的名字，並指出同工的主要任務就是：「務要完成你在主裡領受的職分」

（4:17）。 

 

F. 《歌羅西書》的主要資訊 

1. 基督徒必須努力抵抗回到異教主義及其粗俗不道德的危險。 

看來歌羅西的大多數基督徒仍是年輕的基督徒，他們剛從異教的黑暗和性不道德中悔改歸信基督（3:5-

11）。因此，他們仍需要在基督裡努力活出得救的生命（腓 2:12）- 脫去各樣的罪，並穿上基督的各種美
德。 

所有新信徒都面對來自三方面的危險：他們面對來自自己舊罪性（老我）的攻擊，這罪性仍能對重生的基

督徒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；他們面對周圍邪惡世界的攻擊，而這世界往往對基督徒充滿敵意；還要面對撒

但的攻擊，撒但就像吼叫的獅子，總是尋找可吞吃的人。保羅勸勉這些基督徒，不要屈服於這些試探，而

是要治死罪性的作為（3:5-7），並除去各樣的惡（3:8），脫去罪惡的衣服，並穿上各種良善（3:12-

1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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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基督徒必須與陷入異端（假教導）的危險爭戰 

看來歌羅西有幾股異端教師的勢力，他們企圖將自己的人生觀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強加給這些新基督徒。這

封信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字是“豐滿”。由於歌羅西的基督徒屬靈年幼，尚未覺得自己作為基督徒是完全

的，那些假教師便試圖引誘他們，說雖然基督或許有幫助，但知識、聖潔、能力、喜樂等的“完全”或

“豐滿”並不能在基督裡找到，而只能在他們的假教導中找到。這些假教導的性質是“規則與條例”。它

們不再是單單以基督為中心的福音，而是變成了“基督 + 規則與條例”的福音。在這些假教師的觀點中，

耶穌基督不足以帶來完全的救恩。要達到豐滿，基督徒必須遵守他們的規條。 

保羅說：“這些規條，徒有智慧之名……，卻在克制肉體的情欲上毫無功效”（2:23）。他宣告耶穌基督

是創造與救恩的至高者（1:18），是唯一且全足的救主與主宰。離開耶穌基督，人無法得著救恩或永恆的

改變。除了基督以外，沒有任何規則、規條、宗教教導或其他事物，能為耶穌所帶來的完全救恩與轉化增

添任何東西！ 

我們可以分辨出四種假教導： 

第一種假教導：虛空的哲學 

根據《歌羅西書》2:8，有虛空的哲學，它是根據人的傳統。後來被稱為“諾斯底主義”（Gnosticism）

的某些成分，當時已在亞西亞省出現。諾斯底主義強調“知識、智慧、哲學、奧秘和神秘的洞察力”的重

要性。 

針對這種假教導，保羅在《歌羅西書》2:3-4 宣告，一切“智慧和知識的寶藏”都藏在基督裡，而基督自

己就是神的奧秘，是神向人啟示的祂一切的豐滿（1:26-27；2:2-4；4:3）。 

 

第二種假教導：敬拜天使 

根據《歌羅西書》1:16 和 2:15, 18，當時有人敬拜天使，取代了基督的獨一與全足。當時的異教徒相信，

除了宇宙中的日月星辰，除了地上的君王與人間的領袖之外，天使也是宇宙中影響人類的權勢之一。他們

敬拜星體、行星、天使與皇帝，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可能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好的影響。 

針對這種假教導，保羅在《歌羅西書》1:16-18 教導，宇宙中與地上一切的權勢，都是由基督所造，也為
基督而造，好叫祂在萬事上居首位。《歌羅西書》2:15 說，基督借著十字架的死“廢掉”了這些執政的、

掌權的，“明顯給眾人看，就仗著十字架誇勝”。基督的死已在原則上戰勝了那些惡天使（邪靈）的權勢

與影響。天使、靈體，甚至所謂的人間“聖徒”都不可被敬拜，惟有耶穌基督當受敬拜。 

 

第三種假教導：猶太的禮儀主義 

根據《歌羅西書》 2:11, 16-17 和 3:11，當時有猶太的禮儀主義，他們以割禮、飲食規條以及守舊約時期

的節期為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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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這種假教導，保羅在《歌羅西書》2:17 教導，整個舊約的禮儀律法不過是將來事物的“影兒”，而

“本體”卻在基督裡。《歌羅西書》2:14 說，基督借著十字架的死，已經“塗抹”了猶太的禮儀律法，以

及人所發明的一切規則與條例，並將它們釘在十字架上，使它們完全作廢。《以弗所書》2:15 也說，祂

“廢掉”了含有誡命與規條的律法，禁止這些條例再成為基督教會中造成分裂的原因。根據《歌羅西書》

2:11-12，唯一真正的割禮是心靈的割禮，也就是借著除去“肉體的情欲”（代表人未重生的本性）而重

生。 

 

第四種假教導：禁欲主義 

根據《歌羅西書》2:20-23，當時有人持守禁欲主義，比猶太教更嚴厲地苦待身體。雖然經文沒有明確指

出他們是誰，但他們很像法利賽人中最嚴格的派別，甚至像“愛色尼派”（sect of Essenes）。著名的猶

太歷史學家約瑟夫（Flavius Josephus）曾經屬於愛色尼派。這是一個遍佈猶太全地的大型社群，他們相

信嚴格的生活守則，並苦待身體，保羅稱之為“世上的小學”（2:8, 20）。他們視人的靈魂被困在肉體之

中，並盡力避免任何影響靈魂的外在因素。這群人可能與死海西岸昆蘭的社群是同一群人。昆蘭社群擁有

一份《社團規章》，裡面充滿了規條，如“不可摸這個”、“不可嘗那個”。 

綜觀這四種假教導，我們可以肯定，歌羅西的異端很可能是一種混合主義（syncretism），將猶太教與異

教的各種錯誤教導混合成一套奇特的信仰。從世俗歷史的資料看，這些錯誤教導當時確實存在。 

 


